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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局 110 年度施政計畫 

壹、願景及任務 

一、願景：健康活力˙運動城市。 

本局於 104 年 4 月 1 日正式掛牌成立，本市成為臺灣第 2 個成立體育局的城市，

象徵本市體育發展邁入新紀元。隨著世代的變化，市民對運動休閒需求日益增多，

本局期望透過全民運動推展及運動設施整體規劃興設，滿足市民對運動的需求；藉

由完善運動選手選訓賽輔工作及照顧績優運動選手生活，有效留住並吸引優秀選手，

提升本市競技實力；透過民間體育團體合作輔導、國際(全國性)賽會申辦及國際體育

交流等方式，健全本市民間體育團體運作，卓越本市賽會申辦能力，擴增國際視野，

培養國際體育人才，以落實本市打造體育大市的一貫目標。 

二、任務： 

（一）運動理念之宣導：「用一個微笑，讓運動走進您生活」係本局推展體育工作的

核心理念，象徵以熱情、活力及親民的態度，讓運動融入市民朋友的生活中。 

（二）運動人才之招募：積極辦理本市運動選手培訓計畫，以系統化之方式有效培

訓教練、選手及體育從業人才，以期選手於國際性及全國性賽會中奪牌，為

本市爭光。 

（三）體育活動之推展：運動可以提昇健康、預防疾病、減緩老化，進而減少健保

醫療支出，同時運動也可改造大腦，增加工作效率，提高創意，增加生產力，

進而提升經濟產值，好處良多；因此本局透過結合現有場館廣開運動課程、

提高體育活動辦理場次、增加興設各類運動設施，並辦理多元運動賽會，據

以推動本市運動風氣，充實本市場館設施及培養辦理賽會人才，進而將本市

行銷於全國及國際。 

（四）運動設施之充實：現代化之都市，應具有高品質之生活環境，特別是體育運

動，更為現代化社會積極推展的活動。體育運動場館設施係民眾生活不可缺

乏之一環，本市為提供各級運動賽會之場地，著手規劃龍潭、楊梅、中壢、

大園及桃園五大體育園區；此外，為打造優質全民休閒運動環境，除興建國

民運動中心並積極辦理各區運動設施改善計畫及督導本市民營運動場館設施，

落實運動權，實現桃園成為優質運動城市的目標。本市各運動場館之興建規

劃，亦將城市獨特的文化融合於建築、景觀環境中，強化市民認同感，營造

多元友善體育運動環境。 

（五）國際體育之交流: 藉由造訪國際體育組織、參訪國際賽會及運動場館設施或

參加國際性體育運動交流研討會議，提升本市體育政策前瞻視野；透過主（承、

協）辦國際性體育運動研討會議，綜合學者專家的建議，全方位建構本市國

際體育交流發展藍圖，有助於本市國際知名度提升，進行城市外交。 

（六）運動場館之輔導及查核：鑒於國內運動健身風氣日盛，各類休閒運動成為民

眾生活重心之一，為提升各類運動休閒場館營運管理品質，維護消費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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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透過運動場館的聯合稽查作業，輔導運動場館業者合法化經營，貼近民

眾消費意願及權益，並逐步提升營運品質，營造友善安全的運動環境。 

貳、年度策略目標 

一、興建體育運動場館，完善本市運動環境： 

（一）辦理改善國民運動環境計畫：持續辦理八德、觀音、龜山、龍岡國民運動中

心之興建，並積極辦理中壢長青運動中心之規劃設計作業，以利提供更多優

質的運動場館供市民朋友使用。 

1.持續辦理八德、觀音、龜山、龍岡國民運動中心之興建工程。 

2.辦理中壢長青運動中心用地變更作業。 

（二）規劃辦理體育園區興設作業：持續辦理楊梅、中壢、 龍潭、大園及桃園體育

園區規劃、興設相關計畫， 強化競賽場館建設，並結合休閒運動設施，打造

本市體育大市之願景，並提升本市運動人口，滿足市民運動環境之需求。 

1.辦理楊梅體育園區興建工程規劃設計作業，已先行完成裕成路道路拓寬工

程，並於 109 年 7 月 10 日辦理跆拳道暨運動場館新建工程開工典禮，預

計 111 年度完工。 

2.中壢體育園區配合地政局區段徵收進度賡續辦理規劃設計。 

3.持續辦理龍潭體育園區興建工程，預計於 110 年度完工。 

4.持續辦理大園體育園區規劃作業。 

（三）辦理本市各區及所轄運動設施改善計畫：針對本市現有運動設施、設備及本

局所轄場館進行改善計畫，結合既有周邊公共設施進行整體規劃，藉以提高

本市簡易運動設施使用率，以實現民眾處處可運動、時時可運動之願景。 

1.為完成本市運動選手培訓，規劃於本市大溪區阿姆坪水域興建水上運動訓

練基地，規劃新建陸域訓練中心約 3 層樓，其中包含艇庫、行政、教學、

訓練及住宿等附屬空間。 

2.盤點本市現有公立運動設施，補助各區公所進行老舊設備改善或增設天幕、

夜間照明、簡易看臺等設備。 

二、推廣全民運動，增進健康樂活： 

（一）為培養市民良好的運動習慣，本局特別結合本市特約之合格運動場館及國民

運動中心，推出「桃園運動卡計畫」，配合市民卡之使用，以提供民眾入場門

票優惠為主軸，增加民眾運動參與之機會與便利性，強化其規律運動之意識，

讓全民運動紮根本市，活絡市民運動風氣。 

（二）推動教育部體育署運動 i 臺灣計畫，持續擴增國民運動風氣，實現「自發、

樂活、愛運動」願景，促使民眾達到「運動健身、快樂人生」之目標，使民

眾從為個人健康而運動，提升至為喜歡運動而運動，為愛好運動而運動，打

造本市成為充滿健康樂活之體育大市。 

（三）為推廣本市全民運動，提升運動人口，補助並輔導本市各體育團體辦理各項

體育活動，提供公開且多元之運動參與機會，鼓勵民眾投入運動，強化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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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 

（四）辦理各項全民性體育活動，建立市民運動風氣，落實「健康活力 運動城市」

之願景，不分男女、老少、種族，以滿足其運動需求，促使市民自發性、自

主性的規律運動習慣，並讓運動結合生活及文化，發展地方性的特色運動，

使市民瞭解及認識地方特色的運動文化。 

三、舉辦大型運動賽事，卓越賽會承辦能力： 

（一）辦理 2021 國際自由車環台賽： 

1.本市與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共同辦理「國際自由車環台賽」將邁入第十一

年，2021 賽事桃園市站預訂於 110 年 3 月 15 日辦理，起點設於市府前

廣場，終點設於復興區角板山仁愛停車場，競賽路線規劃繞行本市 10 個

行政區，藉此行銷桃園。 

2.本賽事係採國際最盛行之自由車競賽 Tour 方式，結合台灣觀光及文化特

色，藉由國際媒體電視轉播，將本市之美行銷全球，並經國際自由車總會

(UCI)認證為 1 級(2.1)大型頂尖國際賽會，目前為亞洲區規模最大且最具

指標性的賽會，亦為台灣自由車界影響最廣的國際職業自由車多日賽。 

（二）辦理全國性運動賽事： 

為提供選手競技之舞台，本市 109 年度辦理 109 年全國春季室內划船錦標賽

暨 2020 亞洲室內划船選拔積分賽、2020 桃園全國小鐵人三項錦標賽、2020

榮耀九三向國軍致敬路跑等，110 年將持續辦理各項馬拉松及其他全國性賽

事，活絡本市體育活動，帶動運動熱潮。 

四、培養競技人才，提昇運動水準： 

（一）辦理桃園市菁英運動選手培訓計畫： 

本市致力於培育競技運動優秀人才，積極發掘具潛能之青少年運動人才，110 

年將持續辦理本計畫，規劃提供本市體育會及各單項委員會等申請辦理「聘

請外籍教練」、「國外移地訓練」、「國際體育交流活動」、「菁英訓練營」及「週

末測驗賽」等 5 項子計畫。歷年來本計畫執行成效俱佳，有效培植本市菁英

教練及選手，提升競技運動實力。 

（二）辦理全國運動會奪金項目培訓計畫： 

補助參加「全國運動會」奪金體育團體培訓經費，建立優秀運動人才培訓機

制，透過有計畫且系統性的訓練，提昇及強化本市參加全國運動會選手競技

實力及運動水準。 

（三）辦理桃園市績優運動選手培訓補助金發給計畫： 

為鼓勵本市參加全國運動會及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公開組前三名之績優選

手，並增進其爭取榮譽之動機及減輕選手經濟負擔，使選手更能專心投入訓

練，110 年將持續發給績優運動選手培訓補助金，以留住本市優秀體育人才，

並讓其全心投入訓練，於各項賽事中拔得頭籌，為桃園爭光。 

（四）辦理桃園市優秀運動教練聘用計畫： 

為彌補本市基層缺乏運動教練，同時建立優秀選手職涯發展機制，使選手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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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後可順利就職，並於基層培育運動人才，本局於 107 年開始試辦優秀運動

教練聘用計畫，成效良好，110 年將持續辦理桃園市優秀運動教練聘用計畫，

補助每名教練每月薪資約新臺幣 4 萬 5,000 元並酌予補助國內出差旅費(每年

上限 2 萬元)。 

（五）桃園市重點運動種類訓練資源充實計畫： 

為改善本市重點運動種類訓練環境，以提升競技實力，110 年持續規劃提供

本市體育會各單項委員會申請訓練器材、重量訓練器材、運動傷害防護器材、

雜項設備、場地使用費(含租金、門票等)及水電費等其他必要資源之補助，

以利落實培訓工作，據以培養優秀選手。 

（六）辦理桃園市體育政策合作計畫： 

1.優秀運動選手醫療服務計畫： 

為照顧本市優秀選手，提供其醫療支援，110 年將持續辦理本計畫，補助

醫療團體或院所，工作內容包含組織運動醫療服務團隊、建立本計畫醫療

服務網、支應菁英選手就診經費、提供完善就診服務、建立選手個人健康

檔案、巡迴醫療服務、配合大型賽會提供醫療服務、發布本計畫新聞稿及

辦理選手滿意度調查等 9 項服務。 

2.籃球城市球隊冠名合作計畫： 

110 年擬規劃於職籃新聯盟(P.LEAGUE+)及超級籃球聯賽(SBL)成立

兩支城市球隊，代表桃園出賽，並執行冠名合作計畫，執行內容包

含球隊冠名桃園、建置官方網站、提供賽事門票、籌組加油團、出

席機關指定活動、與本市大專校院甲一級學校友誼賽、辦理球迷會、

基層籃球訓練教學及配合本市行銷宣傳等工作，期有效建立桃園屬

地職業籃球隊，培養屬地球迷，提升本市籃球競技實力。  

五、參與體育活動，促進國際體育交流： 

（一）造訪國際體育組織、參訪國際賽會、運動場館設施或參加國際性體育運動交

流研討會議，提升本市前瞻視野。 

（二）國際體育組織來臺交流，經由互動切磋，截長補短、互惠互利，提升雙方體

育實力，並精進運動行銷能力。 

（三）主（承、協）辦國際性體育運動研討會議，因應國際發展趨勢，綜合學者專

家的建議，全方位建構本市國際體育交流發展藍圖。 

六、 辦理運動場館查核，確保消費者權益及運動安全： 

（一）游泳池查核：依據教育部體育署每年來函，為確保消費者權益及運動安全，

排定期程會同市府相關機關依據「游泳池管理規範」辦理轄區內公私立游泳

池聯合稽查。 

（二）高爾夫球場查核：依據「高爾夫球場管理規則」第 3 條、第 10 條、「環境影

響評估法」第 18 條及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法令，會同市府相關機關每

年排定期程聯合督導本市各高爾夫球場。 

（三）健身中心查核：依據教育部體育署來函排定期程，邀集本府法務局、消防局、



5 

經濟發展局、衛生局、環境保護局、建築管理處，對桃園市轄內健身中心抽

查執行聯合查核。 

（四）其他民營運動場館查核，邀集本府相關局處，進行聯合稽查。 

七、持續督導及強化本市運動場館之營運管理： 

本市已完成興建桃園、中壢、南平、平鎮及蘆竹等 5 座國民運動中心及蘆竹羽

球館與國際棒球場 2 座場館，八德國民運動中心亦將於 110 年正式營運，目前

均係以促參法委託民間營運管理方式辦理，本局將持續督導委外營運廠商提供

最優質的服務，以帶動本市全民運動風氣。 

參、年度重要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 

計畫名稱 實施內容 經費(千元) 備註 

一、辦理改善國民

運動環境計畫 

(一)八德國民運動中心興建工程 70,000  

(二)龜山國民運動中心 10,000 由龜山區公所編

列 

(三)中壢長青運動中心 0 辦理都市計畫變

更作業中 

(四)龍岡國民運動中心興建工程 12,000 繼續性工程(計畫

期程 107 年-112

年) 

(五)觀音國民運動中心 墊付轉正科

目 1 億元；收

支併列 2.6 億

元。 

中油補助 4 億

元，110 年編列補

助 3.6 億元，餘 4

千萬元 111 年編

列。 

二、辦理體育園區 

興建規劃前置作

業及興建計畫 

(一)楊梅體育園區興建工程 0 本案前經體育署

核定補助 6 億

元，已全數納入

109 年度預算執

行，並於該署核

定補助後業請領

第一期經費 1.8

億元。惟後本案

開發量體縮小，

核定補助經費縮

減為 4.32 億元，

將依核定金額修

正 本 案 年 度 預

算，後續如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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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再由本府續行

籌編。 

(二)中壢體育園區 0 地政局辦理區段

徵收作業中 

(三)龍潭體育園區興建工程 墊付轉正科

目 1億 150萬

元；收支併列

4,350 萬元 

體育署補助 1.45

億元 

(四)大園體育園區 0 大園區公所辦理

用地取得作業中 

三、本市各區及所 

轄運動設施興建

及改善計畫 

(一)桃園大溪阿姆坪水上運動訓

練基地興建工程 

0 經費編列於 109

年 

(二)補助本市各區公立運動設施

改善計畫 

50,000  

四、推廣全民運

動，增進健康樂活 

(一)桃園運動卡計畫 6,000  

(二)推行運動 i 臺灣計畫 37,411 中央補助款 

30,411 千元 

(三)補助市體育會、各單項委員

會及本市依法立案之民間團體 

42,000  

(四)辦理全民性體育活動 8,000  

五、舉辦大型運動

賽事，卓越賽會承

辦能力 

(一)辦理國際性運動賽事  4,000  

(二)辦理全國性運動賽事 10,000  

六、培養競技人

才，提昇運動水準 

(一)110 年桃園市菁英運動選手

培訓計畫 

15,000 
 

(二)110 年全國運動會奪金項目

培訓計畫 

4,500                                                                                                                                                                                                                                                                                                                                                                                                                                                                                                                                                                                                                                                                                                                                                               
 

(三)辦理桃園市績優選手培訓補

助金發給作業 

35,500 
 

(四)辦理桃園市重點運動種類訓

練資源充實計畫 

10,000 
 

(五)辦理桃園市優秀運動教練

聘用計畫 

10,000 
 

(六)推動桃園市體育政策合作 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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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辦理運動場館

查核 

(一)辦理游泳池查核 

(二)辦理健身中心查核 

(三)辦理高爾夫球場查核 

(四)辦理其他民間營運運動場館

查核 

2,660  

八、持續督導及強

化本市運動場館

之營運管理 

(一)辦理桃園國民運動中心營運

履約管理 

(二)辦理中壢國民運動中心營運

履約管理 

(三)辦理南平國民運動中心營運

履約管理 

(四)辦理平鎮國民運動中心營運

履約管理 

(五)辦理蘆竹國民運動中心營運

履約管理 

(六)辦理八德國民運動中心營運

履約管理 

(七)辦理蘆竹羽球館營運履約管

理 

(八)辦理桃園國際棒球場營運履

約管理 

2,550  

 

 


